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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通讯员陈敏本报记者余春红

本报讯7

月
15

日上午， 嘉兴市秀洲
区法院王江泾法庭对

3

岁女孩小微伤残事
故赔偿案进行一审宣判。

小微静静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她的
右手臂和右裤腿空空的， 如同她空洞的眼
神， 让人看着心疼不已。 而更让人唏嘘的
是，让小微失去右手臂和右腿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父亲。 去年
10

月
31

日下午，云南
人夏某在嘉兴一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操作航
车（ 起重机的一种）时，不慎将女儿小微碾
伤致使其构成二级伤残 （ 本报5月6日3
版曾作报道） 。

眼看着可爱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父
母痛不欲生。这起惨剧到底责任在谁？谁为
小微以后漫长的人生路负责？

今年
3

月
3

日， 小微的父母作为其法

定代理人，起诉夏某工作的水泥制品公司，

索赔各项损失
124

万余元， 其中假肢费用
达

102

万元。

秀洲法院王江泾法庭先后两次开庭审
理。庭审中，小微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 侵
权责任法》第

34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致使小微受
伤的是她的父亲， 但夏某是被告单位的工
作人员， 他在工作时造成小微受伤的责任
应由单位承担。

但是用人单位在对小微的遭遇表示同
情的同时，明确提出夏某夫妇监护失职。单
位的代理律师说，作为小微的监护人，将小
微带到不准小孩入内的工作场所， 本身已
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其父母的责任是
最大的，单位不应该承担责任。

7

月
15

日，王江泾法庭对此案进行公
开宣判。小微的母亲带着女儿到庭。法院认

为，小微年仅
3

岁，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监护人即其父母擅自将她带入工作场
所， 置其于危险之地， 存在监护不力的过
错。 而夏某明知自己无操作起重机的资格
而操作起重机，存在重大过失。 同时，被告
单位的工场为开放式工场， 四周并无围墙
或栅栏，亦未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对
工场存在管理上的缺陷， 并且在明知夏某
未取得相应操作资格的情况下， 指派其操
作起重机，存在选任过失。

由此， 法院一审判决小微的父母承担
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酌定由被告单位承担
30%

的民事赔偿责
任，即

7

万余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1.3

万
元， 以后安装假肢费用和护理费用可待实
际发生后主张。

法官提醒，暑假来临，父母一定要看管
好自己的孩子，履行好监护责任。小微一案
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坝律师执
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2200810386370，流水号
10113235，声明作废。

■姜泓冰

5天内，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
11日，建于1997年的江苏盐城境内328
省道通榆河桥坍塌；14日，建成不到12年、
造价逾千万元的当地标志性工程武夷山公
馆大桥倒塌；15日，通车仅14年的杭州钱
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在武夷山，大桥倒塌
还造成一辆旅游中巴坠落，致1死22伤。

这样的事故，让人不由回溯近年发生

的一系列垮桥惨剧：2010年的河南栾川大
桥，2009年的湖南株洲高架桥，2007年的
湘西凤凰桥，1999年的重庆綦江彩虹桥
……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造桥历史、建于
1400多年前的赵州桥迄今仍然屹立的民
族，却必须接受“桥塌塌”频发的现实，令人
痛心，也让人追问：我们的路桥是否“提前”
进入了风险期？

事故发生后，当地各部门迅速抢救受
伤群众，武夷山大桥和钱江三桥相关方面
相继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们迅速鉴定了
事故原因。然而，这无法让人安下心来。这
两座大桥的垮桥直接原因被归于货车严重
超载。在媒体公众追问之下，有关方面才继
续承认“桥梁存在缺陷”、“管护缺位”。这样
的态度，不免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难让
公众释疑。

据调查，钱江三桥的裂缝隐患其实之
前就已出现；而武夷山大桥的“超负荷”现
象，5年前已现苗头，只因业主与公路管理
部门互踢皮球无人养护，一直带病运行。

这仿佛已成惯例：利益丰厚时争相管
理，事故一出则互相推诿；日常养护、监察

过程中缺少科学
规范和严格执行，
明知存在隐患也
带病运行，而不肯
防微杜渐。如此管
理方式和应急反
应的惯性思维不改，不堪“超载”而必定要
在某个节点上“偶然垮塌”的大桥，只怕还
会此起彼伏。

我们的确需要管理部门和相关责任人
迅速回应公众，但不是“张口就来”，更不是
推诿塞责。就一座大桥的垮塌来说，不论设
计、建设还是事故调查与测量，必须有实实
在在的科学依据与专业论证过程。

本该成为“百年工程”的大桥，一座座
相继成了“短命桥梁”甚至“索命大桥”，不
仅给公共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还制造了社
会风险，更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这种现象尤
其值得深思，需要专家认认真真调查原因，
管理者积极主动承担责任，让财政投资少
些损失与浪费、百姓生命多些安全与保障。
更需要提醒各地的，是及时监控和修缮存
在隐患的路桥，彻底杜绝“桥塌塌”。

好心网友智救被拐儿童
■通讯员禹剑法

本报讯为非法获利，犯罪嫌疑人肖国向陌
生网友发布贩卖儿童信息， 后被一好心网友发
现，网友协助警方智救被拐儿童。

7

月
18

日，肖
国、刘彪、刘军等

3

人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杭州
余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肖国，绰号“ 肖毛”，男，

28

岁，重庆人。 刘彪
和刘军是两兄弟，分别只有

19

岁和
22

岁，是肖
国的老乡，在肖国要求下一起参与贩卖儿童。

今年
4

月， 肖国产生了拐卖儿童获利的念
头，便在网上注册了一个新的

QQ

号，并随便添
加了十多个不认识的网友为好友， 给每个好友
都发了一条“ 谁要孩子”的信息。 这时，一位余杭
的网友看到了信息，回复说自己想要孩子，还留
下了联系方式。 肖国立刻拨通电话， 对方自称

“ 老徐”，因妻子无法生育，想要一个男孩。

其实，老徐是一位好心网友，他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解救被拐的孩子。 他先是试探性地向肖
国确认是否有小孩在其手上，然后讲好价格、地
点以稳住对方。 一切确认好后， 老徐马上报了
案。 与此同时，肖国开始找人要小孩，他想到了
老乡刘彪，并许诺事成后给予高额的报酬。 因感
觉人手不够，刘彪又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刘军。

肖国、刘彪、刘军
3

人商量好拐卖小孩的细
节后开始行动了。 一天中午，肖国和刘彪骑摩托
车到街上寻找小孩，刘军则在附近望风。 下午

2

点多，肖国和刘彪来到了一个小公园，看到有个
两三岁的孩子没有大人陪， 刘彪抱起孩子便往
公园旁的一座山上跑。 得手后，肖国给老徐打电
话，约好了交易地点。

之后，肖国
3

人带着抱来的小男孩坐车从温
州赶至余杭找老徐，他们在电话里约好在余杭高
速路口交易。 碰面后，老徐说在付钱之前要先去
医院检查下孩子的身体情况，确认没有问题后再
交易。肖国表示同意。他们刚到医院，就被等候在
此的民警当场抓获。 （文中人物系化名）

创先争优 表彰先进
■通讯员卜雪英

本报讯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 深入推进全
区政法系统“ 南湖先锋·创先争优”活动和“ 发扬
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7

月
15

日上午， 嘉兴市南湖区委政法委举办了
政法系统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表彰暨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宣讲报告会。

会议隆重表彰了近些年来在南湖区政法战
线上涌现出来的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对长期奋战在政法工作一线、 付出艰辛劳动的
广大政法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治保积极分子
和人民调解员进行了表彰。

路桥区原副区长
被判 4 年

■通讯员王红

本报讯近日， 由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原台州市路桥区副区长、黄路椒大环线路
桥段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路桥区内环线建设工程
指挥部总指挥、路桥区西南环城路建设工程指挥
部总指挥、路桥区东南环线工程总指部总指挥马
某某，因犯受贿罪被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

4

年，并处没收财产
3

万元。

1997

年至
1998

年，被告人马某某在任职期
间， 利用所任职务之便，

2

次非法收受承接台州
市路桥区大环线、 西南环线绿化工程相关请托
人所送的

3

万元、

6

万元，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2002

年案发后，马某某潜逃，直至
2010

年到检
察机关投案自首，归案后有检举立功情节，法院
经一审审理后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并以受
贿罪对其作出上述判决。

看看赵州桥心中有愧乎？

《通病》 李嘉/绘

爸爸开车过失碾断女儿右臂右腿
法院：家庭担主责，用人单位承担

30%

赔偿责任

火海被救 跪谢恩人

■通讯员窦怀栋摄

7月17日上午，苍南金乡金龙路268号厂房
二楼发生火灾，多名人员被困。苍南县公安局消
防大队接警后，立即调集金乡专职队、龙港消防
中队等到场救援。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奋力扑救，火势被完全控
制，专职消防队员联合派出所民警从火场中救出
了13名被困人员。其中一位劫后余生的父亲，怀
抱着年幼的女儿激动地跪谢救出他们的协警。

■本报记者余春红通讯员尚法

本报讯48

岁的李某、

56

岁的叶某是
两个老医务工作者。因一起收受药品回扣，

涉嫌受贿， 昨天他们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
一同受审。

李某原是杭州市某医院药剂科副主
任、副主任中药师；同事叶某是医院药剂科
中草药库房药品验收保管员， 也是副主任
中药师。 两人在该医院工作都超过

20

年。

检察院指控，

2006

年至
2010

年，李某
在担任杭州市某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分管中
药房工作期间， 伙同担任同科室中草药库

房药品验收保管员的叶某，利用职务便利，

在采购中药饮片过程中为浙江某中药饮片
厂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该厂厂长张某按业
务量

10%

左右所送的回扣共计
57

万余元。

李、叶二人平分后用于个人使用。

庭审中，李、叶二人对于检察院指控的
受贿事实，都表示认罪。 法庭调查还原了李、

叶二人收受回扣的大致经过。 那是
2005

年
底，浙江某中药饮片厂负责联系市某医院的
业务员跟厂长汇报说，该厂在这家医院的业
务量下滑，并打听到对进药有决定权的李某
和叶某。于是，厂长张某亲自出面，请李、叶二
人吃饭，并提出按业务量的

10%

给回扣。

此后，李、叶二人便有了关照张某的默

契。作为库房验收保管员，叶某核定每天药
品的消耗量，报给李某批准，再向定点药厂
进药。因为给了回扣，张某所在厂有了更多
的业务量。

张某大多时候都在饭局上把回扣交给
叶某、李某。 光

2006

年一年，李、叶二人就
从张某处拿了

4

次回扣，总共达
10.4

万元，

每人分得
5.2

万元。 到案发时，二人总共从
张某处拿到回扣

57

万余元。

此后，张某因涉嫌受贿被检察院查处，

李、叶收受回扣的事因此案发。据检察院起
诉，案发后，李某家属主动退出

2.4

万元，

叶某家属主动退出
30

万元。

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5 年收受药品回扣 57 万元
杭州两医务人员涉嫌受贿昨天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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